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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以来，我局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在县委县政府正确领导下，按照中共卢氏县委依法治县委员会办公室卢法办[2022]4号法治卢氏建设规划（2021-2025）、三门峡市生态环境局三环文[2022]75号三门峡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三门峡市生态环境系统2024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安排的通知精神，结合我县生态环境工作实际，持续推进依法行政、公正执法、法治生态、社会管理四大重点，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和依法治县工作，不断提升工作水平，现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开展情况
（一）积极配合开展各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一是积极认领、扎实整改。积极配合上级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对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举报件，不要讲条件、讲困难，对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不推脱，认真整改。真正从思想认识上把做好各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问题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重大机遇，认真分析原因、查清症结，与党史教育结合起来，加快解决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真正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办出实效、办到群众的心坎里。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深刻分析原因，精准分类施策，加强宣传教育，从严实施监管，从制度上、源头上遏制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以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问题整改工作为契机，提升生态环境管理水平，改善区域环境质量，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二）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一是强化行政审批指导服务。我局着眼提高为民办实事、服务质量、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畅通项目环评审批咨询服务渠道，提前介入、超前服务，2024年共审批项目8个接待环评咨询200余人（次），截至目前，共向相关单位提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征求意见并向市生态环境局反馈建议20余条。
二是强化事中事后监管。除抓好网格员“三三制”排查整改生态环境问题外，严格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制度对企业进行监管，2024年以来，在全县范围内共开展现场检查205家次，其中重点排污单位130家，一般排污单位75家，其他检查事项17家。
（三）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一是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根据《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工作方案》，一是及时向社会公开查处情况，今年以来我局作出的18条行政处罚决定书均及时在县政府、发改委网站进行了公示。二是全面应用生态环境移动执法系统开展现场执法，实现执法全过程管理和可回溯管理。三是严格落实法制审核程序，重大执法决定由本单位专职法律顾问进行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作出决定。全年共出具法制审核意见3份。
二是强化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管理。积极组织执法人员参与“法治教育网”平台网络培训，并取得了《行政执法证》证件，不存在无证执法、工勤岗位和临时工执法现象。三是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2024年共出动执法检查人员730余人次，检查企业325家次，下达执法文书18份，立案查处环境违法行为18件，共处罚金124余万元，移送公安机关调查处理1起，行政拘留1人。
（四）强化行政权力制约与监督
一是主动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监督。充分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和建议，认真办理并按时办结人大代表议案和政协委员提案。
二是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畅通生态环境举报投诉渠道、12369环保微信举报平台，规范信访办理流程，及时依法依规处理群众合理合法信访诉求。2024年我局共受理和参与处理12369、12345、县网络舆情、县信访局等各类环境信访投诉124余件（次），均进行了及时办理和回复。
（五）全面提高政府工作人员法制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
一是严格履行单位主要负责人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根据《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我分局严格按照工作要求，主要负责人主动履行职责，加强对分局法治建设的组织领导，强化“四个亲自”落实执行，并及时报告每半年和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
二是坚持带头学法用法。将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列入局长办公会和局班子中心组学习内容，今年以来，先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等法律法规纳入了学习内容。积极组织本单位干部职工参与2022年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考试，参与率和考试合格率均达100%。
三是强化法治宣传教育。充分利用2024年世界“六．五”环境日、“12.4”宪法宣传周等重要宣传系列活动以及深入企业一线执法检查、驻村帮扶走访等契机，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法律咨询解答、召开群众会等形式开展法治宣传。借助局党务政务公开栏、 LED 电子显示屏、 QQ 、微信等方式，广泛向单位干部职工和社会宣传宪法、民法典、环境保护法等各类法律法规，营造浓厚的法治宣传氛围。
 二、存在的问题
（一）生态环境执法队伍建设仍需加强。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监管范围的不断拓宽，环境执法监管任务增加，而我局在实际工作中从事生态环境执法工作人数仅20余人，其余人员均被调剂到任务繁重的其他岗位工作，现有人员时间、精力有限，无法完全满足现阶段环保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及社会公众的期待。同时，执法人员的培训力度不够，培训渠道和手段单一，部分执法人员存在重实际工作，轻理论学习现象。
（二）一些企业环保主体责任不强。由于一些企业社会责任感不强，诚信守法意识薄弱，缓建环保设施或者不正常使用环保设备，使建成的环保设施不能充分发挥应有效益，一旦被查处，就以各种理由搪塞、拖延，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环境执法效率，致使环境违法行为难以得到及时纠正。
三、下步工作计划
（一）始终保持严格执法监管标准。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管治结合，以查促管、以管促治”，工作思路进一步压实各部门的环境监管责任，打好“组合拳”，消除隐患、根治污染、保障环境安全。力争全面落实网格化环境监管责任，加大违法建设项目的查处力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强化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配合，进步加大对偷排偷放、不正常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等恶意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惩处力度，让守法成为常态，让违法无处遁形，有序推进全县环境质量改善。
（二）加强干部队伍执法能力提升。持续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的学习培训，提高行政执法人员对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的学习理解能力、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调查取证能力、对执法文书的制作运用能力。同时，建立健全工作制度，通过经常性自查和案卷评查，主动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进一步提高执法水平和执法能力，促进依法行政水平和法治政府建设。
（三）创新法治政府工作机制体制。积极探索推动公众参与、支持和监督生态环保工作的法治途径，以及大数据运用，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等方式，提升生态环境和污染防治法治建设的成效和水平，努力推动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在生态环境文明建设上出新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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